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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做好 2022 年度

建筑工程技术人才工程师及以下级别

职称评价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住房和规划建设局、规划与

开发建设局）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做好 2022 年度职称评审

工作的通知》（粤人社发〔2022〕30 号）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

厅《关于做好 2022 年度建筑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工作的通知》

（粤建人函〔2022〕814 号）等有关精神，结合住房城乡建设行

业实际，现就我市 2022 年度建筑工程技术人才工程师及以下级

别职称评价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送材料时间和地点

申报人及各单位请认真阅读《2022 年度建筑工程技术人才

职称评价申报材料填报指南》（详见附件 1）。

（一）受理材料时间

2023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14 日工作日（上午 8:30－11:30，下

午 2:30－5:30，法定节假日除外），其中各区（含市辖区）2 月

1 日-3 日全天，徐闻县 2 月 6 日全天，雷州市 2 月 7 日全天，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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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市 2 月 8 日-9 日全天，遂溪县 2 月 10 日全天、吴川市 2 月 13

日-14 日全天。

（二）受理材料地点

湛江市建筑工程技术人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办

公室（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人事科）,地址：湛江市赤坎区

湾南路 20 号湛江住建局机关大楼 4 楼 411 室。

材料报送人员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，做好个人防护，积

极配合当地卫生防疫部门做好防控工作。

二、申报条件要求

（一）学历、资历条件

1.申报人学历、资历条件应根据申报级别、专业满足下列相

应文件规定的要求：

（1）《广东省建筑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改革实施方案》

（粤人社规〔2019〕33 号）；

（2）《关于做好 2022 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粤人社

发〔2022〕30 号）。

2.职称资历年限和申报材料时间的计算方法：

（1）对于 2021 年度及此后评审取得职称的申报人，评审高

一级职称时，职称资历年限和有效材料时段的起算时间为本级职

称评审年度的下一自然年 1 月 1 日，截止时间为高一级职称评审

年度的 12 月 31 日；

（2）对于 2020 年度及以前年度评审取得职称的申报人，评

审高一级职称时，职称资历年限的起算时间为本级职称评审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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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1 月 1 日，截止时间为高一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12 月 31 日；有

效材料时段的起算时间为本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9 月 1 日，截止时

间为高一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12 月 31 日。

3.对于通过考试和认定取得职称的申报人，评审高一级职称

时，职称资历年限和有效材料时段的起算时间为考试和认定通过

之日，截止时间为高一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12 月 31 日。

（二）继续教育条件

继续教育条件按照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》执

行，要求提供 2022 年度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》。

（三）业绩、能力、学术条件

工作经历（能力）、业绩成果、学术成果等条件按照粤人社

规〔2019〕33 号文执行。

（四）外语、计算机条件

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条件不作统一要求，成绩仅作为

参考条件。

（五）其他要求

须提交与个人工作经历相符的本年度连续半年以上的社保

凭证或人事主管部门（档案保管部门）出具的在职证明等在职在

岗证明材料。

三、有关政策及收费标准

（一）专业技术人才申报两个系列职称或转系列评审，按《关

于明确当前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评审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粤人发

〔2007〕197 号）及现行有关规定执行。属转系列评审晋升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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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按规定先取得现岗位同级别职称。转换岗位的专业技术人才在

现岗位工作满 1 年以上，可申报现岗位同级别对应职称。

（二）专业技术人才取得相应的国家职业资格的，可视同其

具备我省对应系列和层级的职称，并可作为申报高一层级职称的

条件。申报高一层级职称评审时，资历自职业资格评价通过日期

起算。工程技术领域的职业资格与职称对应关系详见附件 2。

（三）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需在我省申报职称

晋升的，按照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东省职

称评审管理服务实施办法及配套规定的通知》（粤人社规〔2020〕

33 号）及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初次职称考核认定和跨区域、跨单

位专业技术人才职称重新评审、确认有关工作的通知》执行，原

职称经重新评审或确认后方可在我省申报评审高一层级的职称。

重新评审的申报材料，与常规评审申报材料相同。确认的申报材

料包括原职称证书、职称评审表或经档案保管部门盖章的复印

件、《广东省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确认表》、

原职称证书取得时间当年度的劳动合同或社保凭证。《跨区域、

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确认表》详见附件 4。

（四）中直驻粤单位或外省驻粤企业的分支机构（分公司、

办事处等）专业技术人才，如需在我省申报评审，须经具有人事

管理权限的主管部门同意并出具书面同意证明。

（五）技工院校中级技工班毕业生与中专学历人员同等对

待，高级工班毕业生与大专学历人员同等对待，预备技师（技师）

班毕业生与本科学历人员同等对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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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按照粤人社规〔2020〕33 号文有关规定，公务员、

离退休人员不得申报参加职称评审；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到记过

以上处分的，在受处分期间不得申报参加职称评审。

（七）评审收费按《关于转发省物价局、省财政厅〈关于调

整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标准的复函〉的通知》（粤人发〔2007〕

35 号）规定的标准收取。受理申报材料时，申报人相应缴纳的

费用分别为：工程师 450 元/人、助理工程师及技术员 280 元/人。

评审费直接缴入省财政专项账户，一经缴纳，不予退款。

四、职称认定

各单位职称认定按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初次职称考核认定和跨

区域、跨单位专业技术人才职称重新评审、确认有关工作的通知》

执行，负责对本单位申请认定初次专业技术资格人员进行考核评

议。对于考核评议通过的人员，应在单位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日，

并将考核评议结果填入《广东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申报表》，连同

申报人学历成绩单复印件、业绩证明（含辅助证明材料等）、社

保凭证、论文等材料提交湛江市建筑工程技术人员中级专业技术

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确认。

五、审核要求

（一）单位审核。申报人所在单位要认真审查申报材料,主

要从以下四个方面重点审查：

1.合法性。申报材料是否符合省相应专业评价条件的申报要

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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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真实性。申报材料是否与申报人的专业技术工作经历、论

文、业绩及所起的作用、年度考核等客观事实相符。

3.完整性。申报的基础材料、业绩成果、学术成果等是否完

整提交；评审表中必填栏目（专业技术工作经历、业绩成果、学

术成果和时效等）是否存有空白；是否如实填报负面情况。

4.时效性。申报人提交的申报材料时效应符合有关规定。申

报人所在单位应对申报人任现职以来的职业道德、思想政治表

现、业绩成果、工作表现及申报材料的真实可靠性出具准确客观

的评价意见（不少于 150 字），体现在《广东省职称评审表》和

《( )级职称申报人基本情况及评审登记表》。

申报人所在单位要按有关要求做好评前公示工作，将申报材

料，特别是《（）级职称申报人基本情况及评审登记表》和投诉

受理部门及电话，在单位显著位置张榜或在单位网站进行公示。

其他申报材料应在单位相对固定的公开位置摆放，以方便查验。

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对不符合申报条件的材料，应退回申

报人并注明原因，及时告知申报人。

申报人所在单位核实通过后在申报材料上加盖具有独立法

人资格的公章，再按要求集中报送。加盖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分公

司章的材料不予受理。

（二）主管部门、主管单位复核。

主管部门对申报人报送的申报材料核实原件，并加盖原件核

对章。

六、申报资料提交应注意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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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材料要求。申报人应根据自己从事的专业技术岗位，对照

国家、省的职称政策及相应职称评价标准条件，如实填报并一次

性提交全部申报材料。

2.送评材料应装入加厚牛皮纸档案袋内（每人 1 袋），并用

透明胶带加固边缘处。申报材料由申报人提交。

2.申报人对粘贴在文件袋上的《送评材料目录单》中申报专

业栏要准确填写。所申报的专业和级别错报、漏报、专业填报不

准确导致错误的，后果自负。

3.《2022 年湛江市 （单位）申报 职称名单汇总表》（详

见附件 6）电子文档，并以单位命名文件，电子文档用 U 盘拷贝，

报送材料时拷贝后归还，不接受邮件发送。

七、凡属下列情况之一的申报材料不予受理

（一）不符合职称评价标准条件的。

（二）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职称评价规定的质量、数量要求。

（三）没有使用规定表格，或填写表格不符合规范要求，必

填栏目空白或填报材料有弄虚作假行为。

（四）不按规定时间、程序申报或申报材料非电脑输入打印。

（五）未按规定进行公示。

（六）其它不符合职称政策规定的情形。

本通知未尽事宜，按照国家和省现行职称改革政策执行。如

遇重大政策调整，按新的政策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1.2022 年度建筑工程职称评审申报材料填报指南

https://www.zhanjiang.gov.cn/attachment/0/80/80758/1547168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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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国家职业资格与我省职称的对应关系

3.建筑工程专业名称参照表

4.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确认表

（新表）

5.广东省初次职称考核认定规定及申报表

6.2022 年湛江市__（单位）申报__职称名单汇总表

7.广东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用表（表 1 至表 8）

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2 年 12 月 26 日

（ 联 系 人 及 电 话 ： 王 工 ， 0759-3588062 ； 李 工 ，

0759-358800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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